
中国力学学会专业组管理细则 

（2025 年 9 月修订） 

为了规范中国力学学会专业组的管理运行和学术活动

开展，根据《中国力学学会章程》和《中国力学学会专业委

员会/工作委员会/编委会管理规定》，制定以下管理细则。 

一、总则 

第一条 中国力学学会专业组是由专业委员会或工作

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委会）设立的工作组织，受专委会直接

领导，并在学会统一领导和管理下开展工作。 

二、设立、变更与撤销 

第二条 专委会负责评估相关专业组的设立。专委会应

重点考虑下设的专业组在学科层面要同级，专业组所从事领

域在支撑学科发展、组织开展学术活动和推动产学研结合等

方面须有足够的需求。 

第三条 专业组的新增、合并、更名、撤销和重组须经

专委会在全体委员会议（需全部委员三分之二以上到会方为

有效）表决，到会委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后，通过学会秘书

处向理事长办公会提出申请，经理事长办公会审议通过方可

执行。 

第四条 专业组有违反中国力学学会章程、条例或常务

理事会决议的行为，或连续两年未开展活动，学会秘书处可



直接向理事长办公会提出调整专委会的动议，由理事长办公

会审议决定是否调整或撤销专业组。 

三、组织机构 

第五条 专业组的组成及遴选由专委会主任负责。专业

组设组长 1人，副组长 1-2 人，任期为 5 年，总人数（含组

长、副组长）一般不超过 18 人。 

第六条 专业组成员适当考虑年龄结构、单位和地区分

布、女科技工作者比例。组长任职时年龄不超过 65 岁，至少

一位副组长任职时年龄不超过 45 岁，新增组员年龄在 45 岁

以下的比例不低于 1/2。原则上，一个法人单位最多只能有

1 名成员，组长单位最多有两名成员。 

第七条 专业组成员由本领域内有一定学术成就并愿

为专业组工作的专业人士担任，且必须是中国力学学会会员。

各专业组成员应按规定参加专业组召开的工作会议和组织

的活动，完成专业组委托的工作。5 年内参加活动出勤率低

于 50%的成员，视为自动退出，由组长报请专委会审核后通

告全体组员，并报中国力学学会备案。因上述原因退出专业

组的成员，5年内不得申请组员资格。 

第八条 专业组换届和专委会换届同步。专委会换届后，

新一届专业组成员推选工作由专委会主任委员负责，在充分

听取专业组成员意见的基础上，民主酝酿产生。专业组换届



名单经专委会主任会议讨论通过后，在规定时间内由专委会

主任委员上报学会理事长办公会审批。 

四、职责和活动 

第九条 专业组组长在专委会领导下负责本专业组的

工作，副组长协助组长开展工作。专业组组长的职责包括：

1）主持召开专业组工作会议；２）会前拟定会议议程和相关

文件；３）督促形成会议纪要；４）领导专业组制定年度工

作计划，报专委会审批并组织实施；５）向专委会报告年度

工作计划和总结。受专业组组长委托，副组长可临时主持专

业组的有关工作。 

第十条 专业组应根据各自特点开展各种形式的符合

《中国力学学会章程》的学术活动，积极参与学会组织的国

内和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策划组织本学科领域内的国际研讨

会，参与学会智库建设并组织撰写学科发展报告。专业组举

办各类学术活动，应报专委会审批后纳入专委会年度工作计

划，通过专委会上报常务理事会审批。未经审批不得擅自组

织开展学术活动。 

第十一条 专业组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工作会议（包括通

讯工作会议），制定年度活动计划并按时上报专委会审批，

会议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组员出席方为有效，所作决议须经

出席者半数以上投票同意方能生效。组员不能到会时，可书

面委托他人参加会议并由其代行表决权。 



第十二条 工作会议应及时形成会议纪要，由组长签发

后报中国力学学会秘书处。 

五、财务管理 

第十三条 专业组的财务管理严格执行《中国力学学会

专业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编委会管理规定》有关规定。 

六、附则 

第十四条 专业组对外开展活动或对外宣传时，须标注

“中国力学学会”名称和会徽。 

第十五条 专业组可根据情况制定本专业组工作细则，

但不得与本细则冲突。专业组制定的工作细则须经专委会审

议通过后方能实施。 

第十六条 本细则由中国力学学会制定，经过中国力学

学会理事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后生效。中国力学学会理事长办

公会负责本规定的解释。 

 


